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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国家职业资格与我省职称的对应关系

根据《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

〔2017〕68 号）、《国家职业资格目录（2021 版）》、各系列职称

评价标准条件以及国家各项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规定，

对应关系如下：

注册消防工程师、注册建筑师、造价工程师、建造师、注

册结构工程师、注册计量师、注册安全工程师、通信专业技术

人员资格、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、公路水运

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、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

资格，以上各项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，其初级（二级）、中级

（一级）资格分别对应我省工程技术人才系列的助理工程师、

工程师职称。

民用核安全设备无损检验人员资格、民用核设施操纵人员

资格、注册核安全工程师、监理工程师、注册城乡规划师（注

册城市规划师）、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（注册结构工程师除外）、

注册设备监理师、注册测绘师、工程咨询（投资）专业技术人

员职业资格、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，以上各项未分级的专业技

术人员职业资格对应我省工程技术人才系列的工程师职称。

通过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（水平）考试取

得初级资格、中级资格、高级资格，且符合《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深化工程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的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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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意见》（人社部发〔2019〕16 号）关于助理工程师、工程师、

高级工程师学历资历条件的，可分别对应我省工程技术人才系

列的助理工程师、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。例如，取得系统架构

设计师资格，具备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的从事工程技术工作满

10 年可对应高级工程师职称，具备硕士学位的从事工程技术工

作满 7 年可对应高级工程师职称。


